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７９

证券简称
：

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６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下配售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０６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６７１

号文核准，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５３０

万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

２７．０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３０６

万股，网上发行

１

，

２２４

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结果公告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

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配售发行的

３０６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股份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８

，

８００

，

０３７

———

３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７４０

，

０３７

１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

，

６４３

，

０９３

——— ——— ———

２

、境内自然人股

３０

，

０９６

，

９４４

——— ——— ———

３

、网下配售股份

３

，

０６０

，

０００

———

３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２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６０

，

０００

———

１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６１

，

０４０

，

０３７

——— ——— ———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六日

３

、

设定担保
本期债券由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

如发行人因受不可预知因素的影响导致无法按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
，

则山
西焦煤将按其出具的担保函及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承担担保责任
，

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期
债券本金及利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

４

、

发行人承诺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

公司将至少采
取如下措施

：

（

１

）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

２

）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
、

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

３

）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

４

）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

（

三
）

违约责任及解决措施
发行人保证按照本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还本付息安排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本期债券利息

及兑付本期债券本金
，

若公司不能按时支付本期债券利息或本期债券到期不能兑付本金
，

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
，

公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
息

，

各品种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相应品种票面利率上浮
５０％

。

第七节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一

、

担保及授权情况
本期债券由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董事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山西西山
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决议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为本期债券出具了担保函

。

二
、

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

一
）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资本
：

３９７

，

１７２

万元
住所

：

太原市新晋祠路一段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白培中
经营范围

：

煤炭开采
、

煤炭加工
、

煤炭销售
、

机械修造
、

批发零售钢材
、

轧制和锻造产品
、

化工
（

易燃
、

易爆
、

易腐蚀除外
）、

建材
、

公路货运
、

汽车修理
、

种植业
、

养殖业
、

煤炭技术开发
与服务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９５０６０

（

２／１

）

山西焦煤是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原西山煤电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山
西汾西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霍州煤电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山西省中部大型煤炭
企业合并组建而成的国有独资公司

。

山西焦煤主业为煤炭生产和销售
，

２００７

年原煤产量
７

，

２３７

万吨
。

在中国煤炭协会公布的
“

２００７

年煤炭工业企业
１００

强
”

中
，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名列第

６

位
。

（

二
）

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分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

中瑞岳华晋审字
［

２００９

］

第
Ａ１００２

号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

指标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

万元
）

８

，

２５３

，

７２０．５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

万元
）（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

１

，

７３５

，

３６８．７０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１５％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９３

，

４１５．４５

资产负债率
６９．１８％

流动比率
１．０９

速动比率
０．９２

注
：

除特别说明外
，

以上财务数据均指合并口径
（

三
）

担保人资信情况
山西焦煤与各商业银行均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

资信状况良好
。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山
西焦煤授信总额度

６３０

亿元
，

尚未使用额度为
４８０

亿元
。

最近三年山西焦煤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未发生严重违约行为
，

山西焦煤主要产
品客户为大型电力及冶金企业

，

均能按时支付货款
。

每年应收账款回收情况良好
。

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一、跟踪评级的时间和内容

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将在评级报告正式出具后第

１２

个月在大公国际的网站上发布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不定期跟踪评级：不定期跟踪评级自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进行。 大公国际将在发生影

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 无论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是否发生变

化， 大公国际将在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下

１

个工作日内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在大公国际的网

站上发布评级结果。

发行人将在定期及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出具后的下

１

个工作日内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

体上发布评级结果。

二、跟踪评级程序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员会审核、出具评级

报告、公告等程序进行。

大公国际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评级主体、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

对象进行披露。

如评级主体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大公国际将根据有关的公开信息资料进

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或宣布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至评级主体提供所

需评级资料。

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投资者认购本期债券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一、受托管理人聘任及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一）受托管理人的名称及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联系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中深国际大厦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０００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８００

联 系 人： 宋立民、王璟

（二）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本公司与海通证券签订了《

２００９

年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

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事项

（一）受托管理人聘任情况及与发行人的利害关系

依据协议，发行人确认同意聘请海通证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承担相

关受托管理报酬及费用。 海通证券确认同意接受发行人的聘请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

理人，根据《试点办法》、《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担保函》的规定，行

使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义务。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可能影响受托

管理人公正履行本期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二）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发行人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

规定享有各项权利，并应严格履行按期偿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本金的义务，以及其他职责

和义务。

２

、发行人应当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债券发行人应当履行的各项职责和义

务。

３

、发行人有权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向债券持有人会议

提出变更担保人或担保方式的议案。

４

、发行人对受托管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所从事的行为，有

权予以制止；债券持有人对发行人的上述行为应当认可。

５

、发行人有权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向债券持有人会议

提出更换受托管理人的议案。

６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发行人应根据《证券法》、《试点办法》、《山西西山煤电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募集说明书》及其他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履行持续信息披露的义

务。

７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更换受托管理人时，发行人应当配合原任及继任受托管

理人完成债券受托管理工作及档案的移交，并向继任受托管理人继续履行本协议项下的相

关义务。

８

、发行人应当指定证券事务代表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事务。

９

、发行人应在受托管理人因履行其职责需要最新有效的债券持有人名单时，将从证券

登记机构取得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及时提供给受托管理人。

１０

、在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发行人应当

按照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追加担保。

１１

、在发行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发行人应在

２

个工作日内在其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义务的媒体上刊登公告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并书面通知受托管理人：

（

１

）发行人预计不能或实际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将到期应付的本其期债券利

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登记托管机构指定的账户；

（

２

）发行人订立可能对其如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对外担保合同或

其他重大合同；

（

３

） 发行人发生或预计将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损失；

（

４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被接管、歇业、解散、申请或被申请破产；

（

５

）发行人拟进行重大债务重组、重整；

（

６

）发行人发生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或可能对其如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的其他法律程序；

（

７

）本期债券的担保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进入破产程序以及其他足以影响债

券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

（

８

）发行人拟变更本期债券的担保人或改变担保方式；

（

９

）本期债券被暂停转让交易；

（

１０

）发行人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１１

）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１２

、发行人对受托管理人履行受托管理职责，应予充分、有效、及时的配合和支持。

１３

、发行人应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

务。

（三）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义务

１

、债券持有人享有下列权利：

（

１

）到期兑付本期债券利息和本金的权利；

（

２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监督债券发行人、受托管

理人涉及债券持有人利益相关行为的权利；

（

３

）有权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提出更换受

托管理人的议案或其他议案、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４

）债券持有人有权监督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有权按照本协议规定的程序更换不合格的

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５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单独行使债权或通过债券持有

人会议行使债权；

（

６

）有权及时获知发行人、本期债券的担保人、受托管理人可能对债券持有人利益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的信息；

（

７

）在债券到期之前，担保人发生分立、合并、减资、解散、停产停业、进入破产程序以及

其他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债券发行人应提供新的担保。 债券发行人不

提供新的担保或其提供的新的担保不能得到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的，债券持有人有权要求

担保人提前偿付债券本息。

（

８

）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对债券进行转让、质押和继承；

（

９

）法律、行政法规赋予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２

、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

１

）遵守《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

２

）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募集说明书》另有约定外，不得要求发行人提前偿付本期

债券的利息或本金；

（

３

）受托管理人依本协议约定所从事的受托管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本期债券持有人

承担。 但受托管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所从事的行为，未经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追认，对债券持有人不发生效力，由受托管理人自行承担其后果及责任；

（

４

）接受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并受其约束；

（

５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的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应当由债券持有

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义务及行使程序

１

、受托管理人应当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本着诚信、谨慎、有效的原则，为全体债券持有

人的最大利益行事，不得与债券持有人存在利益冲突，不得利用其担任受托管理人而获取

的有关信息为自己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谋取利益。

２

、受托管理人应当持续关注发行人和保证人的资信状况，出现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

大权益的事项时，应及时向全体债券持有人披露相关信息，并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规定及时召集和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３

、 受托管理人应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人发行债券所募集的资金的使用进行监

督，严格履行其监管义务和职责。

４

、受托管理人应严格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及时就债券持有

人会议决议的内容与发行人或担保人进行沟通，促成发行人或担保人接受债券持有人会议

决议，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

５

、 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持续期内勤勉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或本期债券的担保人

之间的谈判或者诉讼事务。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定针对发行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代表全

体债券持有人提起诉讼，诉讼结果由全体债券持有人承担。

６

、发行人未按照债券登记托管机构的规定按期、足额将到期的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

划入本期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指定的账户，受托管理人应作为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在发

行人发生上述行为的

２

个工作日内，向担保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履

行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的偿付义务。

７

、在债券存续期内，担保人发生分立、合并、减资、解散、停产停业、进入破产程序以及

其他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担保人应当在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５

日内通

知债券发行人、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债券发行人应提供新的担保，债券发行人不

提供新的担保或其提供的新的担保不能得到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的，债券持有人有权要求

债券发行人、担保人提前偿付债券本息。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代理债券持有人要求债券发

行人、担保人提前偿付债券本息。

８

、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授权范围内参与发

行人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９

、如果收到任何债券持有人发给发行人的通知或要求，受托管理人应在收到通知或要

求后

２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协议第十二条规定的方式将该通知或要求转发给发行人。

１０

、受托管理人应该在发行人公布年度报告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出具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１

）发行人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或有事项；

（

２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３

）担保人的资信状况以及有可能影响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

处罚等重大事件；

（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５

）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情况；

（

６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７

）发行人债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

８

）受托管理人、受托管理小组成员的变动情况；

（

９

）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１１

、发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第

４．１１

款规定的情形时，受托管理人应当向全体债券持有

人出具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临时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１

）相关事实的概况；

（

２

）对全体债券持有人权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分析；

（

３

）建议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的措施或通过的议案；

（

４

）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通报的其他情况。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受托管理人应在发行人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的媒体上以

公告方式向全体债券持有人披露受托管理事务年度报告及临时报告。

１２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更换受托管理人的决议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完成向继任

受托管理人移交工作及有关文件档案。

１３

、受托管理人应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及本协议规定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１４

、受托管理人不得将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职责和义务委托给第三方履行。 但受托管理

人有权自费聘请或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聘请专业顾问，协助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

相关职责和义务。

（六）变更、解聘受托管理人的条件和程序

１

、受托管理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以更换：

（

１

）受托管理人不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义务；

（

２

）受托管理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的；

（

３

）受托管理人不再具备任职资格或出现其他不能继续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情形；

（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更换受托管理人；

（

５

）如果法律、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允许，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提前

６０

天通知辞去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务。

２

、继任受托管理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１

）继任受托管理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２

）继任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本期债券受托管理职责

的利害关系；

（

３

）继任受托管理人与债券持有人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

３

、受托管理人的更换应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决定，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

１

） 由发行人或者单独或合计持有

１０％

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提名候选债券受托管

理人；

（

２

）发行人召集并主持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对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进行表决，形成有效决议；

（

４

） 由发行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更换决议之日起的

２

个工作日内以公告方式通知

全体债券持有人；

（

５

）发行人、原任受托管理人、继任受托管理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作出决议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共同配合完成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工作及档案的移交。

４

、自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更换决议之日起，原任受托管理人依据本协议享有的权利和

承担的义务终止，继任受托管理人继续按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及本

协议的规定，享有受托管理人的权利、承担受托管理人的义务。

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为保证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试点办法》

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发行人

已对外公开披露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和《

２００９

年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债券持有人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之行为视为同意并接受本公司

制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受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之约束。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有效决议对决议生效之日登记在册的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未

参加会议或明示反对意见的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

债权及担保权利，不得与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有效决议相抵触。

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中的

３．７６

亿元将用于偿

还银行借款，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偿还银行借款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的

３．７６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的长期借款及短期借款。 该等

资金使用计划将有利于调整并优化公司负债结构。 若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与公司预计不

符，发行人将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尽可能节省公司利息费用的原则灵活安排偿

还公司所借银行贷款。

（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剩余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本期债券的

按期足额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第十三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车树春

住所：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西山大厦

联系人：宁志华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６１３７０５２

传真：

０３５１－６１２７４３４

（二）主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金钟广场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中深国际大厦

１６

层

项目主办人：宋立民、王璟

项目协办人：龚思琪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０００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８００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苌宏亮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９

号银谷大厦

１７

层

１７１１－１７１７

经办律师：陈爱珍、汪华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８００４０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２８００４０９

（四）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住 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６１

号

４

楼

１

、

２

、

３

室

签字注册会计师：刘旻、张新发、李建勋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４９３７４８１－６６０２

传 真：

０３５１－４９３７１８７

（五）担保人

公司名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培中

住 所：太原市新晋祠路一段

１

号

联系人：高振明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８３０５４０９

传 真：

０３５１－８３０５１０１

（六）资信评级机构

公司名称：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宵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Ｂ

座

２０

层

Ｂ２００１

法定代表人：关建中

签字评级人员：姜克、秦瑞栋、王磊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０８７７６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４５８３３５５

（七）公司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深圳证券交易所

总 经 理：宋丽萍

住 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６６７

（八）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文华

住 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目录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人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审计报告、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及中期财务报

告；

（二）注册会计师对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审阅报告；

（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四）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六）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七）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担保函；

（八）发行人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担保协议；

（九）

２００９

年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十）

２００９

年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十一）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二、查询地点及查询方式

（一）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西山大厦

法定代表人：车树春

联 系 人： 宁志华

联系地址： 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西山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６１３７０５２

传 真：

０３５１－６１２７４３４

邮 编：

０３００５３

（二）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 系 人： 宋立民、王璟

联系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２０６８

号中深国际大厦

１６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０００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８３２

邮 编：

５１８００８

自本上市公告之日起，投资者可至上述地点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全文及备查文件。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

（

上接
A10

版
）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A10

2009

年
1 1

月
6

日星期五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公告
》，

本
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
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三
”

位数
： 785

末
“

四
”

位数
： 8208��3208��2713

末
“

五
”

位数
： 41689��61689��81689��01689��21689

末
“

六
”

位数
： 077758��277758��477758��677758��877758

末
“

七
”

位数
： 5050710

末
“

八
”

位数
： 33361759��47941190��51557800��20589544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
签号码共有

76,000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1

月
6

日

关于

2009

年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2009

年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2009

年

11

月

9

日起在本

所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交易， 证券简称为“

09

隧道债”，证券代码为“

122032

”。上市后本期债券可进行质押式回购，质

押券出入库申报代码为“

104032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

600607

股票简称
：

上实医药 编号
：

临
2009-42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会议召集人：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

现场会议时间：

2009

年

11

月

5

日上午

8

点

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

2009

年

11

月

5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

当天交易时

间

)

。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东安路

8

号青松城

3

楼荟萃厅。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有关

议案。

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上午

8:30

在上海市

东安路

8

号青松城

3

楼荟萃厅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752

人，代表股数

201,981,73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9140%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1679

人， 代表股份

40,907,937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1219%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吕明方董事长主持。 出席本次

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

方式进行了表决。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医药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上实医药的议案》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相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自上实医药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换

股吸收合并相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41,540,850

股，

其中：同意

34,784,800

股，占

83.7364%

；反对

5,367,083

股，弃权

1,388,967

股。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上海医药签订并实施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41,540,850

股，

其中：同意

34,157,814

股，占

82.2270%

；反对

5,238,846

股，弃权

2,144,190

股。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上海医药

换股吸收合并上实医药相关事宜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股权数为

201,981,735

股，其中：

同意

194,600,299

股，占

96.3455%

；反对

4,923,974

股，弃权

2,457,462

股。

三、公证、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由上海市公证处进行现场公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公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1

月

5

日

建信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建信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

监会证监许可

[2009]882

号文核准，于

2009

年

9

月

21

日起至

2009

年

10

月

30

日向全社会公开募集。 截至

2009

年

10

月

30

日，基金募集工作已经顺利

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本次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人

民币

5,324,471,976.73

元。 本次募集所有认购款项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

的银行利息共计人民币

1,941,392.88

元。其中，本基金管理人员工持有的基金份

额总额为

49,531.20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0.0009％

。

上述认购款项已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建信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托管专

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

86,240

户， 按照每份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人民币

1.00

元计算， 募集期募集资金及其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5,326,413,369.61

份，已全部计入投资者基金账户，归投资者所有。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

,

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

及《建信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

《建信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募集

符合相关条件。 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获书

面确认，基金合同自

2009

年

11

月

5

日起正式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

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九年十一月六日

建信恒久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六次分红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及《建信恒久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建

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对建信恒久价值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实施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第六次分红。 经基金管

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对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分配方案为每

10

份基金份额分配红利

0.50

元。

本基金已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完成权益登记。 具体收益发放办法请查阅

2009

年

11

月

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建信

恒久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第六次分红预告》。

截至

2009

年

11

月

5

日，本基金份额累计净值为人民币

2.2752

元，除息后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人民币

0.8210

元。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本次分红的详细情况，可到各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

户服务中心查询。 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1-95533 (

免长途通话费

)

、

010-

66228000

，公司网址：

www.ccbfund.cn

。

风险提示：本次基金分红将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但不会改变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六日

关于“中国网通应收款资产支持受益凭证

08

”

终止转让及兑付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中国网通应收款资产支持受益凭证

08

”（以下简称“网通受益凭证

08

”）将

于

2009

年

11

月

16

日到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网通受益凭证

08

”挂牌名称“网通

08

”，挂牌代码“

121018

”，为

1344

天

期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年收益率

3.65%

，于

2009

年

11

月

17

日进行收益分配。

二、“网通

08

” 权益登记日为

2009

年

11

月

12

日， 凡于当日闭市后仍持有

“网通

08

”的投资人，为到期兑付的最终所有者。 “网通

08

”于

2009

年

11

月

10

日起终止转让。

三、“网通

08

”到期兑付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

并公告。

四、为使“网通

08

”兑付工作顺利进行，提高兑付效率，各会员单位务必做好

各项准备工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九年十一月五日

关于支付

2005

年记账式（四期）等国债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05

年记账式（四期）、

2005

年记账式（十二期）、

2006

年记账式

（十九期）国债将于

2009

年

11

月

15

日支付利息。 为做好本期国债

的利息支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2005

年记账式（四期）国债证券代码“

100504

”，证券简称“国

债

0504

”，是

2005

年

5

月发行的

20

年期固定利率国债，票面利率为

4.11%

，每年付息二次，每百元面值国债本次可获利息

2.055

元。

2005

年记账式（十二期）国债证券代码“

100512

”，证券简称“国

债

0512

”，是

2005

年

11

月发行的

15

年期固定利率国债，票面利率

为

3.65%

，每年付息二次，每百元面值国债本次可获利息

1.825

元。

2006

年记账式（十九期）国债证券代码“

100619

”，证券简称“国

债

0619

”，是

2006

年

11

月发行的

15

年期固定利率国债，票面利率

为

3.27％

，每年付息二次，每百元面值国债本次可获利息

1.635

元。

二、 本所从

11

月

6

日起至

11

月

16

日停办本期国债的转托管

及调账业务。

三、上述国债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11

月

13

日，凡于当日收市后

持有上述国债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11

月

16

日除息交易， 并仅在当日分别采用提示性简称 “

XD

国

0504

”、“

XD

国

0512

”、“

XD

国

0619

”以示区别。

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财政部

拨付的上述国债利息款项后， 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结算备付金账

户，并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

○○

九年十一月五日


